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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函又称银行保证书，是

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机构或

个人以书面形式出具的、凭提

交与承诺条件相符的书面索款

通知和其他类似单据即行付款

的保证文件。笔者以简单实例

来对保函业务的会计处理及改

进作以下分析。

一、保函业务的会计处理

海天工程公司参与某市水

利局委托招标代理中心关于河

道治理工程的招标，发包方要

求出具金额为 圆园园 园园园 元、期

限为两个月的投标保函。中标

后，海天工程公司接下来办理

了金额为 圆 园园园 园园园元、期限

为 圆援缘年的履约保函和金额为

圆 园园园 园园园 元、期限为 员援缘年的

预付款保函。其中：委托人为海

天工程公司，担保人为海天工

程公司开户银行，收益人为某

市水利局，第三方保证人为东方有限公司。海天工程公司因投

标需要，向开户银行提交的资料清单必须是在银行开立了保

证金专户并存入 员园园豫保证金时提供的资料，如果海天工程公

司存入的是部分保证金，其余部分需由第三方提供保证。

员援 海天工程公司向开户银行存入 员园园豫保证金，办理了金

额为 圆园园 园园园元、期限为两个月的投标保函后，其会计处理

为：在开立保证金专户并存入 员园园豫保证金 圆园园 园园园元时：借：

其他货币资金———保函保证金专户 圆园园 园园园元；贷：银行存款

圆园园 园园园元。在支付办理保函手续费 缘园园元（圆园园 园园园伊圆援缘译）

时：借：财务费用———其他费用 缘园园元；贷：银行存款（或现

金）缘园园元。

圆援 海天工程公司最终以 圆园 园园园 园园园元的价格中标。根

据招标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海天工程公司需提供 圆 园园园 园园园

元的履约保函（即中标价的 员园豫）并签署工程合同。海天工程

公司因货币资金相对较少，向银行提出“存入部分保证金，其

余部分由第三方担保”的申请，银行通过评议同意了海天工

程公司的申请，为其出具了金额为 圆 园园园 园园园元的履约保函，并

收取了 员缘 园园园元的手续费。其会计处理为：存入保证金时：

借：其他货币资金———保函保证金专户 远园园 园园园元（圆 园园园 园园园伊

猿园豫）；贷：银行存款 远园园 园园园元。在支付办理保函手续费时：

借：财务费用———其他费用 员缘 园园园元；贷：银行存款（或现金）

员缘 园园园元（圆 园园园 园园园伊圆援缘译伊猿）。

猿援 因货币资金相对较少，海天工程公司向银行提出“存

入部分保证金，其余部分由第三方担保”的申请，银行通过评

议同意了海天工程公司的申请，为其出具了金额为 圆 园园园 园园园

元的预付款退款保函，并收取了 员园 园园园元的手续费。其会计

处理为：存入保证金 远园园 园园园元（圆 园园园 园园园伊猿园豫）时：借：其

他货币资金———保函保证金专户 远园园 园园园 元；贷：银行存款

远园园 园园园元。在支付办理保函手续费 员园 园园园元（圆 园园园 园园园伊

圆援缘译伊圆）时：借：财务费用———其他费用 员园 园园园元；贷：银行

存款（或现金）员园 园园园元。

笔者认为，保函是为每一项工程而专门办理的，如果将其

手续费都计入财务费用，加上借款利息，会导致财务费用过大

而且不均，影响财务预算。因此，建议将为专项工程办理保函

而发生的手续费用作为间接费用，计入工程项目的成本。

二、建议

从办理保函的过程来看，笔者认为其弊处在于：从准备资

料到办理完毕，会因为重复操作而浪费时间；办理保函都必

须提供一个固定的期限，这样会因办理的期限太长而支付更

多的费用，有的甚至会因过期而需要重新办理；有关保函格式

的争议。

为此，笔者对保函业务作如下改进：淤统一保函格式。有

关部门应结合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相对于不同类别的保函，

出台一种固定格式的保函。于因工程项目的不固定，应灵活规

定保函的有效期限。而对于预付款保函，建议采用像收取银行

贷款利息一样，按月或按季收取，直至保函失效。盂保函到期

后，一般情况下应该把原件退回经办银行注销后方可解冻保

证金。建议对保函是否退回规定一个标准，为以后保证金能否

解冻以及如何解冻提供依据。茵

会计制度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一般不确认损益，只有

在涉及补价的情况下，收到补价的企业才确认损益，并计入

“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交换收益”。而税法规定，企业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必须在有关交易发生时确认非现金资产

交易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交易中放弃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

值超过其原账面价值计税成本（或调整计税成本）的差额，

应计入交易发生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反之，则确认为当期的

损失。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涉及补价的，收到补价的一方，在确定

资产转让收益时应该注意，因为补价是由于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大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造成的，因此对换出资产已确

认了计税收入和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对补价收益就不应

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否则就会重复计算收益，而已计入“营

业外收入”的补价收益应调整应纳税所得额。对于已确认为

出售旧资产、购买新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有关资产应以

公允价值为基础确认其计税成本，否则会对已确认的收益重

复征税。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票证齐全，且增值税参与了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时，我们可以把这笔交易分为两个步骤处理：首

先，换出存货方支付补价给换入存货方，换入存货方作如下处

刍议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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